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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公告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本行”）拟全资设立资产

管理子公司（简称“本次投资”），出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

亿元。 

●本次投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。本

次投资尚需取得监管机构的批准。  

    ●本次投资不属于本行的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 

 

一、本次投资概述及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

本行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，全资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，初

始注册资本拟定为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，本行持股比例100%。后续根

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并在监管机构批准的前提下，可考虑引进战略投资

者。  

本次投资不构成本行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本次投资尚

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并取得监管机构批准。   

 

二、本行董事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的情况  

   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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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行于2018年6月1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

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设立资产管理业务独立法人机构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全资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，注册资本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，授权

管理层根据有关监管规定，综合考虑各项因素，决定和处理与设立资

产管理子公司相关的事项。 

该项议案有效表决票16票，其中，同意16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

票。 

 

三、本次投资对本行的影响  

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是本行为满足监管机构的最新要求、促进资

产管理业务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，可进一步完善本行资产管理业务的

交易主体地位和体制架构，并有效防范化解主体风险，以实现“受人

之托、代客理财”的服务宗旨。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符合国内外银行

业发展趋势，且本次投资不会对本行资本充足率及其他财务指标造成

重大影响。 

 

四、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 

本次投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，并需取

得监管机构批准，存在投资行为未获得股东大会或监管机构批准的风

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2日 


